



乌拉特中旗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客运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旗“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发展奖励资金管理，促进农村道路客运、城市交通(含城市公交、巡游出租汽车)等行业健康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根据《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2〕1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城市交通发展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交办财审〔2022〕65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建〔2022〕116号)及其考核细则要求，制定我旗《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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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一、补贴对象及范围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建〔2022〕116号)《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巴财建〔2025〕776号)文件要求,进行分配。
(一)农村道路客运资金直接发放至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农村道路客运是指:依法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资格，在县境或者毗邻县固定的道路客运线路上运营，或取得合法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在营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经营者和企业，也就是我旗境内的经营镇与镇、镇与村、村与村以及县内区间农村道路客运班线的。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定义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农村客运班线是指许可同意在县境内或者毗邻旗县特定区域内运营,其起讫点至少有一端在乡村的道路客运经营服务行为。
(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发放至巡游出租汽车司机、新能源公交车经营者、取得特许经营的推动我旗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和新能源公交动力电池更新的相关企业。巡游出租汽车司机是指:依法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提供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驾驶员。
二、补贴标准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巴财建〔2025〕776号)文件，共下达我旗总资金144.45万元。一是农村道路客运资金79.35万元(按照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座位数及实际运营里程所占全旗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总座位数及总运营里程比例分配直接发放给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35.35万，涨价补贴部分44万)。二是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65.10万元(按照各旗县区巡游出租汽车实际运营里程占全旗实际运营总里程比例分配直接发放给巡游出租车司机部分56.10万元；新能源公交的动力电池更新9万元)。
三、公示时间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公开工作秩序，将分配明细表在旗政务网和客运企业公示7天，确保无异议。具体公示时间可根据资金分配工作完成情况而定。
四、发放方式
我局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后，各企业配合属地财政部门完成资金分配清册表的填报工作，财政部门将具体资金分配金额数量通过一卡通和企业账户分配。
五、资金分配监督管理
一是根据《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采取检查与重点抽查的方式，对此项补助资金进行检查，发现有虚假冒领套取补助资金行为的,由财政部门依法追缴被侵占的补助资金;对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将被永久取消农村道路客运补助资金领取资格，并在全旗范围内通报。
二是农村道路客运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与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分配挂钩，进而不断加强我旗农村客运服务质量，提升居民出行满意度。
三是积极与属地政府和财政部门对接协调，定期报送资金分配情况及资金拨付进展，确保各项资金按期拨付。
